附件3：

关于深龙英才认定申请材料的说明
一、通用材料：
1.《龙岗区深龙英才认定申请表》（需双面打印）；
2.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护照、回乡证、台胞证等）；
3.能够证实符合《深圳市龙岗区“深龙英才”分类目录》所列类别之一的有关材料；
二、在龙岗区创业的人才，另需提供：
1.企业营业执照（需按相关要求年检）；
2.龙岗区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纳税证明（含国税和地税）；
3.申请人出资证明或股权证明材料（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或审计报告、或者在深圳信用网、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中将最新的股东信息进行打印并加盖公章）；
4.在深圳市（包括但不限于龙岗区）缴纳社会保险费证明（注意文件抬头为“《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个人）》”，在社保系统和社保分局办事大厅的终端均可打印）。
三、在龙岗区全职工作的人才，另需提供：
1.与龙岗区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
2.龙岗区税务部门出具的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登录深圳地税官网，通过登录单位账户后，将个人纳税情况进行打印，通过这种方法打印的纳税证明在右下角会显示个税缴纳单位及识别号）；
3.在龙岗区缴纳社会保险费证明（注意文件抬头为“《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个人）》”，在社保系统和社保分局办事大厅的终端均可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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